文书1             

水事违法案件卷宗

	伊犁州霍城县水利局
水行政执法卷宗

	案卷编号
	    

	案件名称
	

	案件类型
	

	当

事

人
	名    称
	
	地址
	

	
	证件号
	

	
	工作单位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住址
	

	收案日期
	
	结案日期
	

	承办部门
	

	承 办 人
	

	处理结果
	

	本卷共有
	         卷      本卷为  卷  页

	保管期限
	  
	归档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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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事违法案件立卷归档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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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来源登记表
	案    由
	

	案件来源
	
	受理时间
	  年   月  日   时   分

	报 案 人
	
	出生日期
	
	性 别
	

	工作单位
	
	电    话
	
	民 族
	

	住    址
	

	简要案情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人签名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领导批示：

（请***部门调查处理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：


文书4
霍城县水利局水事违法案件立案审批表

霍水立审字〔20  〕第    号

	案件来源
	
	受案时间
	

	当

事

人
	个人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
	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
	单位
	名称
	
	法人代表
	

	
	
	联系电话
	
	地址
	

	案由
	     

	涉嫌违法    事实
	

	立案依据
	

	承办人

意见
	涉嫌违法，建议立案。
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承办机构

负责人意见
	根据《            法》第   条、   条的规定，决定立案查处，指派         、         为案件调查人.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政策法规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行政机关负责人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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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城县水利局调查（询问）笔录

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时   分至    时    分

地点： 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

案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调查（询问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记录人：           0
被调查（询问）人：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民族：        0
身份证号码（证件）：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电话：     职务：    0
住（地）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

我们是                  的执法人员      姓名   （执法证件号：           ）、执法人员     姓名：    （执法证件号：        ）。

问：我们向你出示的执法证件你是否看清楚了？你是否申请执法人员回避？
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问：我们依法向你调查------------有关问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七条，请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，不得阻挠，如果你提供虚假证词或者隐瞒事实，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你是否听清楚了？
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调查（询问）内容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问：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问：请你查看一下调查（询问）笔录，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答：（被调查询问人对笔录的核对确认意见：以上笔录经核对无误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调查（询问）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调  查（询问）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  页、第  页）
文书6      

霍城县水利局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笔录

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时     分至    时     分

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执法机关：

检查（勘验）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当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现场检查（勘验）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执法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执法证件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执法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执法证件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记 录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见证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当事人签名或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(共    页、第    页)

现场检查（勘验）附图(共  页、第  页)
	附图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

↑




 制图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当事人签名或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见证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(共  页、第  页)

文书7        

霍城县水利局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

通知书

    霍水责通字〔      〕第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经查，你（单位）于  年  月  日，在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行为，违反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，依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，现责令你（单位）立即停止该违法行为，听候处理。否则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水行政主管部门名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本机关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 系  人：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
文书8      

霍城县水利局水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

               霍水罚告字〔     〕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经调查，你（单位）于      年  月  日，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的行为违反了                  （法律条款）的规定，依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法律条款）的规定，本机关拟对你（单位）做出如下处罚：

1、

2、

3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，可以在收到本告知书之后三日内，向本单位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陈述和申辩，三日内不陈述申辩的，视为你放弃上述权利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行政主管部门名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  月 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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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城县水利局陈述、申辩笔录

时间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时    分至    时    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案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记录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陈述申辩人：    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民族：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（证件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电话：　　　　　 

住（地）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

我们是                    的执法人员         （执法证件号：         ）、执法人员       （执法证件号：  ）。
问：我们向你出示的执法证件你是否看清楚了？你是否申请执法人员回避？ 
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陈述和申辩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陈述申辩人签名（盖章）：        调查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共  页、第  页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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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城县水利局水事违法案件调查报告

当事人情况：

调查事实：

调查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 日  

文书11        

霍城县水利局水事违法案件集体讨论记录

案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时    分至     时      分

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记录人：            参加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讨论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调查人         介绍案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参会人员发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讨论结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参加人员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共     页、第     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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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城县水利局水行政处罚决定书

                霍水罚决字〔     〕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:
经调查，你（单位）于      年  月  日，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的行为违反了                  （法律条款）的规定，依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法律条款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，本机关做出如下处罚决定：
1、

2、

备注：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××银行××支行（地址：××市××街）缴纳罚没款，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﹪加收滞纳金。

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六个月内向×××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本行政主管部门名称

（盖章）
         年  月  日

处罚机关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   系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注：此文书一式二联，第一联送达，第二联归档。 
文书13      

自治区水利厅送达回证

	     案    由
	

	送达文书名称、文号
	

	 受送达人
	

	      送达地点
	

	受送达人（签字或盖章）
	

	 代 收 人
	

	送达日期
	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送达方式
	

	    邮寄日期
	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

	    挂号信号码
	

	    不能送达理由
	

	    见证人（签字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

	 送达人（签字）
	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

	备     注
	


文书14
霍城县水利局水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 （本级行政区划简称）水听告字〔     〕第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你（单位）于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年       月    日，在       地方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为，违反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，根据《       》的规定，本单位拟对你（单位）做出下列行政处罚：
1、

2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要求听证，如你（单位）要求听证，应当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本单位提出申请。逾期视为放弃听证权利。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告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水行政主管部门名称

（盖章）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  月   日
文书15      

霍城县水利局水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

                （本级行政区划简称）水听通字〔      〕第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应你（单位）的要求决定于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时  分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对你(单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公开、不公平)举行听证会。

听证主持人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              

听证员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              

书记员姓名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              

你(单位法定代表人)或委托代理人应准时出席，逾期不出席的，视同放弃听证权利。委托代理人出席的，应提交身份证明及当事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。授权委托书应当写明委托代理人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以及委托的具体权限，并经你(单位)签名或盖章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之规定，你(单位)有权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。

特此通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行政主管部门名称

（盖章）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年   月   日
处罚机关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   系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文书16     

霍城县水利局水行政处罚听证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、《水行政处罚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七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定于       年    月

    日    时    分就（案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案在（举行听证的具体地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举行  （公开或不公开） 听证。

     特此公告

水行政主管部门名称

（盖章）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年   月   日
文书17             

霍城县水利局听证笔录

    (共     页第     页)
案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时  间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    时       分至       时      分

地  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听证主持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听 证 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听 证 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当 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件调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听证记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听证主持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件调查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记录人签名：

共     页、第     页

文书18                     

霍城县水利局听证报告

案      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 持 人：                 记录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听证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地点：               

案件事实及证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详述调查确认的违法时间、地点、行为、后果等违法事实和有关证据及经过听证后确认的违法时间、地点、行为、后果等违法事实和有关证据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可续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处罚建议及依据：（听证主持人对案件的处理建议及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条款；听证主持人应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持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水政监察机构负责人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页、共  页
文书19       

霍城县水利局水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

           霍水执审字〔     〕  号 
 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：
申请人名称：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被申请人姓名：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性别：  年龄：   

被申请人名称：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
住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

本机关对                  一案，于      年     月    日下达的水行政处罚决定书（       水行决字〔     〕 号）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但被申请人至今未履行该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义务。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九十七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三款之规定，特申请贵院给予强制执行。

强制执行内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件：案件简介及有关材料     件。

    1、行政决定书及做出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；

    2、当事人的意见及行政机关催告情况；

    3、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情况；

    4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 文书20    

霍城县水利局水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霍水措决字〔     〕  号

当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你（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违反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法律条款）之规定，根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法律条款）之规定，决定对你（单位）采取以下强制措施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×××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本强制措施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行政主管部门名称

（盖章）
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  月   日
文书21    

霍城县水利局解除水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霍水通字〔     〕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本机关做出的《水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》（×水强字〔     〕  号〕，对你（单位）采取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决定予以解除。

特此通知。

 水行政主管部门名称

（盖章）
  年   月   日           
文书22    

水事违法案件结案审批表

	案    由
	

	当 事 人
	

	立案时间
	
	处罚决定

送达时间
	

	承办人员
	

	简要案情及

办案经过
	

	处罚决定书文书文号及内容
	

	执行情况
	    □按程序执行    □复议结案    □诉讼结案   □强制执行

	承办部门结案建议
	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处罚机关负 责 人

意    见
	  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文书23              

行政处罚案件结案报告

案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件来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案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
当事人：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组织机构代码） 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性别：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工作单位及职务、职业：

地（住）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

工作单位及职务、职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件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  　　　

报告内容：

简要案情：

二、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及主要内容：              

三：行政处罚执行情况和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

四、对结案的意见及建议：
  案件承办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文书24 

立卷备考表

	   本案卷于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立卷

   本册连面带底共计              页，附证物袋    个，

   内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卷人： 　　　      

 

	本案卷于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    经验查合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验人：　　　       





